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独立董事关于调整部分董事的独立意见 
 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九届董事会

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调整部分董事及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

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独立董事提交了有关资料。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

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恪尽职守、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，基于

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上述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董事会提名李宁先生和陈灵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

事会董事候选人。根据各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、工作实绩等

情况，我们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、选举程序符合法律、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我们同意选举李宁先生和陈灵

明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 

 
 

 独立董事签名：郜 学、胡晓东、孟祥云 

2023 年 11 月 29日  

 


